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 115 年度證照輔導訓練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2)招訓簡章 

⊙辦訓單位：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受訓資格： 

1. 年滿 15歲以上具參訓意願之勞工，且不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日間部學生之身

分。 

2. 應符合該職類技能檢定報名檢定資格。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參訓資格： 

   (1)於職業訓練班別參訓期間或職前訓練訓後 180天內就業輔導期者。但訓後已就業，且能提供現職

之在職證明者，不在此限。 

   (2)所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1年內參加本中心所辦證照輔導訓練 2班以上。 

   (3)重複參加相同班名之本中心所辦證照輔導訓練，且其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3年內。  

⊙訓練內容：（本中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概論、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倒塌崩塌危害預

防管理實務、墜落危害預防管理實務、火災爆炸預防管理實務、職業健康管理實務、機械

安全管理實務、感電危害預防管理實務、化學性危害預防管理實務、物理性危害預防管理

實務、緊急應變管理(含急救)、承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風險評估承攬管理(含採購及

變更管理)、職業災害調查處理與統計。 

⊙訓練資訊： 

班別名稱 
訓練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 

日期 

報名截

止日期 

甄試日期 

及地點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自行負擔費

用 

甲種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班

(2)  

30 42 7/13-7/29 6/26 

7/1 18:30 
新北市 
三重區 

光復路 2段
126巷 30號 

每週一及週三 

09:00-17:00 

新北市 

三重區 

光復路 2段

126巷 30號 

課程期間 

750 元 

※本中心保有上述各項日期異動權利，如有異動將以「簡訊」及「新北勞動雲–最新消息」通知延長招生、

甄試及開訓等日期。 

⊙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 

1. 現場或郵寄報名： 

職業訓練中心–三重訓練場（02）85123574，電子信箱：AP6919@ntpc.gov.tw， 

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6巷30號。 

2. 線上報名： 

請至「新北勞動雲–職訓補給站」之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ocTraining）進行職訓課程報名及線上繳件。 

※無論採取何種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日前，以交齊報名資料者，才算完成報名。 

  二、報名文件： 



   1.報名表（請填寫完整）。 

   2.1吋照片（請在背面寫上姓名與班別）。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正、反面影本，請實貼妥於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4.查詢個人資料同意書。 

   5.近 3個月內有職務說明之在職證明（請自行斟酌是否繳件，若欲繳件者最晚應於甄試當日補件） 

⊙參錄訓方式： 

(一) 於報名截止日前未交齊前述報名資料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不予甄試。 

1. 完成報名人數未逾25人：以簡訊通知延長招生期間及延期開訓。 

2. 完成報名人數達25人以上，且甄試到場人數未逾15人：停止辦理本課程。 

3. 完成報名人數達25人以上，且甄試到場人數達15人以上：以筆試方式辦理甄試，並以筆試成績

由高至低順序錄訓；以課程頁面公告之筆試題庫為範圍，考試題目共計50題，每題2分。筆試

分數60分以上者始具錄訓資格，未達60分者不予錄訓。若有同分者則依下列順序錄訓： 

(1) 第1序位：提供近3個月內有職務說明之在職證明文件，且與本班有職務關聯性者優先，無

相關者次之。 

(2) 第2序位：經前項比序後無法排序者，則依完成報名程序之先後順序錄訓。 

(二) 甄試日期暫定於 115 年 7月 1日（星期三）18：30於本中心指定地點統一進行筆試（18：00開始

報到），逾測試時間達 10分鐘者，不得入場參加甄試，未到者視同放棄報名此次課程。 

(三) 錄訓名單、備取名單及報到注意事項，將於甄試日後於「新北勞動雲–最新消息」公告。 

(四) 備取名單之有效期限為開訓日前一工作日中午 12點止，逾此期限備取名單即失效。 

⊙注意事項： 

(一)本班不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條件。 

(二)報名受訓資格如有不實，學員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課程「訓練起訖日期」視報名情形做調整，如有延長招生期間之必要，若有更改將於「新北勞動雲–

最新消息」公告。 

(四)訓練經費：錄訓學員於錄取時需繳交自行負擔部分訓練費用，其申請退訓（退費）依據職業訓練機

構設立及管理辦法第 16條辦理，規定如下： 

1.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百分之七十。 

2. 已開訓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費用百分之五十。 

3. 已開訓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而退訓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五)錄訓學員無正當理由於報到當日未報到且未請假或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繳費）者，以棄權

論，倘於一年內報名本中心其他訓練課程，將列為備取。 

(六)受訓期間依規定以職訓中心名義強制加入訓字號「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不含全民

健保）。 

(七)課程中請勿錄音、錄影，所發給之講義及課本未經許可請勿複印，若學員因個人行為侵犯著作權，

須自行負法律上責任。 

(八) 本課程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3條及其附表一之相關規定，本課程必須上滿 42小時相關

時數，無法補課，故規定不得請假，如若請假未完成時數，不得參加電腦結訓測驗。。 

(九)課程期間若遇颱風、地震或其他天然災害，依新北市政府公告決定是否停課並擇日補課。 

(十)課程期間交通費請自理；訓練單位無義務提供代訂便當、蒸飯箱、電鍋、微波爐、冰箱等設備。 

(十一)參加證照輔導訓練課程學員，得於結訓後 1個月內向本中心申請參訓時數證明。 



⊙自行負擔費用繳交方式： 

(一)錄訓學員可至「新北勞動雲–職訓補給站」搜尋「報名紀錄」頁面並列印繳費單。若非採線上報名

之錄訓學員，請務必自行聯絡承辦人員，以利提供繳費單。 

(二)繳納方式如下： 

1. 自動櫃員機或線上轉帳（手續費依各銀行規定）：依繳費單上提供之銀行代號及轉入帳號進行匯款繳

費。 

2. 郵局劃撥繳費（手續費 15元）：如第 2頁所附之繳費單，列印後逕至郵局劃撥繳費。 

3. 臺灣銀行繳費（手續費 10元）：如第 2頁所附之繳費單，列印後逕至臺灣銀行繳費。 

4. 便利商店繳費（手續費 8元）：如第 2頁所附之繳費單，列印後逕至便利商店繳費。 

(三)繳費後，請務必於開訓前將「姓名、繳費日期、金額、帳戶後五碼（ATM轉帳者）、繳款收據影本」

等資料以 E–mail告知承辦人以利銷帳。 

(四)手續費需自行負擔，後續如退還款項，皆不退還該筆手續費。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 115 年工業職類職業訓練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2)」週課表 

  承訓單位：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訓練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 2 段 126 巷 30 號  

  訓練起迄時間：115 年 7 月 13 日~115 年 7 月 29 日(時數 42 小時) 

週

別 
日期 

星

期 

授

課 

時

數 

授課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第

一

週 

 

7/13 一 

3 09:00~12:00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含職業安全衛生

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等相關法規) 

陳文政 

2 13:00~15:00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含職業安全衛生

法、勞動檢查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

法等相關法規) 

3 15:00~18:00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7/15 三 

2 09:00~11:00 
企業經營風險與安全衛生(含組織協調與溝

通) 

陳文政 1 11:00~12:00 
倒塌崩塌危害預防管理實務(含物體飛落、

被撞危害預防) 

2 13:00~15:00 墜落危害預防管理實務 

2 15:00~17:00 緊急應變管理(含急救) 

第

二 

週 

 

7/20 一 

3 09:00~12:00 
職業健康管理實務(含生物病原體及身心健

康危害預防） 
熊仁逸 

2 13:00~15:00 機械安全管理實務 

2 15:00~17:00 感電危害預防管理實務 

7/22 三 

4 08:30~12:30 
化學性危害預防管理實務(含缺氧危害預

防) 
熊仁逸 

2 13:30~15:30 物理性危害預防管理實務 

2 15:30-17:30 火災爆炸預防管理實務 

第

三

週 

 

7/27 一 

3 09:00~12:00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含管理計畫及管理

規章） 
湯志昌 

3 13:00-16:00 
風險評估(含危害辨識、製程安全評估、危

害控制） 

7/29 三 

3 09:00~12:00 承攬管理(含採購及變更管理) 

湯志昌 1 13:00-14:00 承攬管理(含採購及變更管理) 

2 14:00-16:00 職業災害調查處理與統計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 115 年證照輔導訓練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2)」 
                                                     *為必定填寫項目                               

報名表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1吋相片 

黏貼處 
*身分證號碼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家用： 

*手機： 

公司： 

*服務單位  

*學   歷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 

班別名稱 
訓練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 

日期 

報名截

止日期 

甄試日期 

及地點 

上課時間 

/日期 
上課地點 

自行負擔  

費用 

甲種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班

(2) 

30 42 7/13-7/29 6/26 

7/1 18:30 
新北市 
三重區 

光復路 2段
126巷 30號 

每週一及週三 

09:00~17:00 

新北市 

三重區 

光復路 2段

126巷 30號 

課程期間 

750元 

*

身
份
別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 

□ 參加職業工會失業者 □ 一般身分之失業者      □ 長期失業者 □ 在職者  

□ 原住民  □ 新住民 □ 中高齡   □ 身心障礙者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 二度就業婦女    □ 獨力負擔家計者      □ 其他_______   

請您再次審閱以上資料是否填寫完整並詳閱招生簡章後，於確認後簽章。 

*申請人簽章 

得知 

訊息 

管道 

□ 鄉鎮市區公所  □ 縣市政府  □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 親友  □ 職訓中心諮詢     

□ 網路          □ 新住民網路學習課程（Youtube 影片）       □ 其他＿＿＿＿ 

報名 

資料 

審查 

（此欄位為本中心審查資格之用，欲報名者請勿填寫） 

□ 報名表（請填寫完整）。 

□ 1吋照片（請在背面寫上姓名與班別）。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正、反面影本，請實貼妥於黏貼處）。 

□ 查詢個人資料同意書。 

□ 其他文件：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原、新住民檢附）、「在職證明」（請自行斟酌是否繳件）

等。 

職業訓練中心－李先生（02）85123574 ， E-MAIL:AP6919@ntpc.gov.tw 

報名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6巷30號。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自辦115年度證照輔導訓練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2) 

     身分證（居留證）影本黏貼處 

 

姓名：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居居居留留留證證證）））正正正

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居居居留留留證證證）））反反反

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報名參加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辦理 115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2)，並已瞭解下列內容： 

       一、適用對象：年滿 15歲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並報名參加職業

訓練課程者。 

       二、內    容：本人同意由政府機關及其委託單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公立就

業服務據點或職業訓練單位，基於辦理參訓資格審核、甄試錄訓作業、訓練教務管理及

訓練成效追蹤等職業訓練業務相關目的，查詢其職業訓練、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

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三、保密：本案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理。 

 

此致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